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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←行政院會四日通過「新

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

一點五版」方案，提出「一

合、二清、三減、四面、五

不」，讓國人提高警覺慎防

被騙。    （行政院提供）

政院打詐1.5版砸13億
藍委轟政府讓個資外洩是詐騙最大推手 籲別光喊口號、累壞員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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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院
會
四
日
通
過
﹁
新
世

代
打
擊
詐
欺
策
略
行
動
綱
領
一

點
五
版
﹂
方
案
�
提
出
﹁
一
合

�
二
清
�
三
減
�
四
面
�
五
不

﹂
�
期
盼
透
過
公
私
協
力
�
強

化
法
治
面
�
優
化
技
術
面
及
擴

大
組
織
面
等
�
讓
國
人
提
高
警

覺
慎
防
被
騙
�
打
詐
專
案
預
計

投
入
十
三
億
元
經
費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委
洪
孟
楷
指
出
�

行
政
院
長
陳
建
仁
說
﹁
打
詐
不

能
等
下
屆
總
統
﹂
�
好
像
過
去

七
年
民
進
黨
不
曾
執
政
�
政
府

讓
個
資
外
洩
絕
對
是
詐
騙
最
大

的
推
手
�
籲
執
政
黨
勿
避
重
就

輕
�
應
對
症
下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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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院
政
委
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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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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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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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秉
成
表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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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世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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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
詐

欺
策
略
行
動
綱
領
一
點
五
版
�

﹁
一
合
﹂
指
跨
單
位
合
作
�
從

跨
部
會
�
跨
部
門
�
跨
領
域
�

打
造
人
人
都
是
打
詐
國
家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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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清
﹂
指
上
游
清
源
�
下
游
清

淤
�
以
法
律
與
技
術
雙
管
齊
發

�
透
過
刑
法
�
人
口
販
運
防
制

法
�
個
人
資
料
保
護
法
�
洗
錢

防
治
法
及
證
券
投
資
信
託
及
顧

問
法
等
﹁
打
詐
五
法
﹂
�
減
少

受
害
者
及
掃
除
詐
騙
集
團
�

　

﹁
三
減
﹂
從
通
訊
流
�
人
流

及
金
流
下
手
�
通
訊
流
透
過
廣

告
實
名
制
等
�
並
以
境
外
來
電

語
音
警
示
和
疑
似
境
外
帳
戶
警

示
等
�
同
時
以
遊
戲
點
數
防
詐

鎖
卡
及
增
訂
人
頭
帳
戶
等
�

　

﹁
四
面
﹂
指
識
詐
�
阻
詐
�

堵
詐
及
懲
詐
�
由
內
政
部
�
通

傳
會
�
金
管
會
及
法
務
部
等
部

會
投
入
；
最
後
的
﹁
五
不
﹂
�

就
是
不
接
�
不
聽
�
不
看
�
不

傳
及
不
信
�

　

內
政
部
長
林
右
昌
表
示
�
經

過
刑
警
局
通
報
的
案
件
�Meta

可
以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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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小
時
內
下
架
詐

騙
網
頁
；
另
外
；
也
和g

o
o
g
l
e

合
作
�
把
已
經
掌
握
的
詐
騙
資

料
彙
整
提
供
�
未
來
會
及
時
跟

g
o
o
g
l
e

等
進
行
橫
向
聯
繫
�
讓

平
台
業
者
能
夠
及
時
掌
握
最
新

的
詐
騙
樣
態
�
做
出
對
應
的
反

應
�

　

對
此
�
洪
孟
楷
強
調
�
過
去

七
年
多
在
民
進
黨
執
政
下
�
詐

騙
越
來
越
猖
狂
�
但
該
抓
重
點

做
�
別
只
是
口
號
喊
喊
�
累
壞

員
警
�
能
夠
源
頭
打
擊
才
是
根

本
之
道
�

人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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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防
制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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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初
審
通
過

拐豬仔未遂 最重判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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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院
內
政
委
員
會
四
日
初
審
通
過
︽
人
口
販
運
防

制
法
︾
修
正
草
案
�
犯
罪
分
子
把
人
騙
到
機
場
被
警
方

勸
回
或
救
回
�
雖
然
犯
行
未
遂
�
最
高
仍
可
處
五
年
徒

刑
；
若
被
害
人
未
成
年
�
最
高
可
處
七
年
徒
刑
�
司
法

及
法
制
委
員
會
也
初
審
通
過
刑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
�
若
三
人
以
上
共
同
對
被
害
人
犯
剝
奪
行
動
自
由
罪
或

過
程
中
凌
虐
被
害
人
等
�
處
一
年
以
上
�
七
年
以
下
有

期
徒
刑
�
併
科
一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�

　

為
防
柬
埔
寨
﹁
豬
仔
﹂
事
件
再
度
發
生
�
初
審
條
文

將
未
遂
行
為
納
入
�
增
訂
意
圖
剝
削
的
販
運
行
為
罪
�

犯
罪
分
子
如
果
意
圖
剝
削
�
以
強
暴
�
脅
迫
�
詐
術
等

不
法
手
段
進
行
招
募
運
送
容
留
等
不
法
作
為
�
可
處
五
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被
害
人
如
未
滿
十
八
歲
�
更
可
處

七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
　

初
審
條
文
也
明
定
�
犯
罪
分
子
如
剝
削
並
利
用
被
害

人
實
行
依
台
灣
法
律
有
刑
罰
的
行
為
�
最
低
可
處
一
年
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�
最
高
可
處
七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對

於
以
強
暴
�
脅
迫
�
詐
術
等
不
法
手
段
�
使
人
從
事
勞

動
與
報
酬
顯
不
相
當
的
工
作
時
�
也
增
訂
最
低
刑
度
為

一
年
以
上
�

　

另
外
�
鑒
於
近
來
發
生
詐
欺
集
團
為
取
得
他
人
的
金

融
帳
戶
進
行
詐
欺
�
洗
錢
犯
罪
�
而
囚
禁
�
凌
虐
被
害

人
�
甚
至
造
成
被
害
人
死
亡
�
重
傷
等
嚴
重
戕
害
人
權

情
形
�
構
成
加
重
剝
奪
行
動
自
由
罪
的
情
形
有
五
款
�

只
要
有
其
中
一
款
�
處
一
年
以
上
�
七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
刑
�
得
併
科
一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�
分
別
是
三
人
以
上

共
同
犯
之
；
攜
帶
凶
器
犯
之
；
對
精
神
�
身
體
障
礙
或

其
他
心
智
缺
陷
之
人
犯
之
；
對
被
害
人
施
以
凌
虐
�
這

四
款
情
形
�
未
遂
犯
罰
之
�
此
外
�
第
五
款
情
形
則
為

剝
奪
被
害
人
行
動
自
由
七
日
以
上
�

　

初
審
通
過
條
文
也
規
定
�
若
犯
上
述
罪
行
因
而
致
人

於
死
者
�
處
無
期
徒
刑
或
十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；
致
重

傷
者
�
處
五
年
以
上
�
十
二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
　

此
外
�
現
行
構
成
加
重
詐
欺
罪
的
事
由
�
分
別
是
﹁

冒
用
政
府
機
關
或
公
務
員
名
義
犯
之
﹂
�
﹁
三
人
以
上

共
同
犯
之
﹂
�
﹁
以
廣
播
電
視
�
電
子
通
訊
�
網
際
網

路
或
其
他
媒
體
等 

傳
播
工
具
�
對
公
眾
散
布
而
犯
之
﹂

�
只
要
有
其
中
一
種
情
形
�
處
一
年
以
上
�
七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�
得
併
科
一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�

　

初
審
通
過
條
文
�
增
訂
以
電
腦
合
成
或
其
他
科
技
方

法
製
作
關
於
他
人
不
實
影
像
�
聲
音
或
電
磁
紀
錄
的
方

法
犯
之
�
作
為
加
重
處
罰
事
由
�

　↑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表示，今年降息「不在我們的預

測中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路透）

聯
準
會
升
息
１
碼
後
暗
示
收
手

鮑
爾
重
申
今
年
不
降
息 

美
股
再
度
收
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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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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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聯
準
會
宣
布
調
高
利
率
一
碼
�

並
暗
示
一
九
八
０
年
代
以
來
最
迅
猛
升

息
循
環
可
能
結
束
�
由
於
聯
準
會
主
席

鮑
爾
表
示
�
今
年
降
息
﹁
不
在
我
們
的

預
測
中
﹂
；
美
股
尾
盤
賣
壓
加
劇
�
再

度
收
黑
�

　

聯
準
會
連
十
度
決
議
升
息
�
聯
邦
資

金
利
率
目
標
區
間
調
高
一
碼
︵
零
點
二

五
個
百
分
點
︶
�
達
到
近
十
六
年
來
最

高
的
百
分
之
五
至
五
點
二
五
�
十
一
名

官
員
全
數
贊
同
�
這
項
短
期
利
率
上
次

達
到
如
此
水
準
是
二
０
０
七
年
夏
季
�

美
國
不
久
之
後
爆
發
次
級
房
貸
危
機
�

　

政
策
聲
明
寫
道
�
為
讓
通
膨
率
回
歸

目
標
百
分
之
二
�
官
員
將
把
貨
幣
政
策

緊
縮
累
積
效
應
�
影
響
經
濟
活
動
的
遞

延
性
�
通
膨
�
經
濟
與
金
融
情
勢
列
入

考
量
�
決
定
政
策
還
要
緊
縮
多
少
�
才

可
能
是
適
當
的
�

　

鮑
爾
說
�
政
策
聲
明
措
詞
有
﹁
顯
著

變
化
﹂
�
至
於
這
是
否
暗
示
聯
準
會
六

月
不
會
升
息
？
鮑
爾
不
願
鬆
口
�
僅
重

申
經
濟
數
據
是
聯
準
會
決
策
依
歸
�

　

鮑
爾
表
示
�
今
年
降
息
﹁
不
在
我
們

的
預
測
中
﹂
�
並
提
到
降
息
前
提
是
通

膨
降
溫
比
聯
準
會
預
期
快
�
延
續
上
次

記
者
會
重
申
抗
通
膨
決
心
�
淡
化
降
息

預
期
心
理
的
做
法
�

　

美
股
主
要
指
數
收
黑
�
法
人
指
出
�

台
股
與
美
股
連
動
�
升
息
與
蘋
果
公
布

財
報
兩
件
事
都
確
定
後
�
台
股
才
易
有

明
確
走
向
�

　←國防部四日表示，台灣對美採購四

架MQ-9B海上衛士無人機預計114年初交

機。

（翻攝自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官網）

　↓中科院長張忠誠（中）四日在立法

院證實，確實想將空軍汰除的F5戰機「

無人化」應對共機，中科院技術上絕對

做得到。                 （中央社）

　←圖為F5戰機。（中央社檔案照片）

F5改為無人機 中科院:做得到
國防部：MQ-9B後年初交機 116年完成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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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機
侵
擾
我
防
空
識
別
區
�
空
軍
戰
機

頻
繁
起
降
造
成
人
力
負
擔
�
中
科
院
長
張

忠
誠
四
日
在
立
法
院
證
實
�
確
實
想
將
空

軍
汰
除
的
Ｆ
五
戰
機
﹁
無
人
化
﹂
應
對
共

機
�
中
科
院
技
術
上
絕
對
做
得
到
�

　

勇
鷹
高
級
教
練
機
已
陸
續
量
產
並
分
批

撥
交
空
軍
�
未
來
將
取
代
服
役
逾
五
十
載

�
約
四
十
架
的
Ｆ
五
部
隊
訓
練
機
�
國
防

部
日
前
指
出
�
Ｆ
五
預
計
明
年
第
四
季
全

面
汰
除
�
勇
鷹
高
教
機
同
年
完
成
生
產
四

十
五
架
�
其
中
三
十
三
架
部
署
台
東
志
航

基
地
�
十
二
架
部
署
岡
山
�

　

國
防
部
長
邱
國
正
上
午
赴
立
法
院
外
交

及
國
防
委
員
會
�
專
案
報
告
﹁
海
空
戰
力

提
升
計
畫
暨
Ｆ
十
六
Ｖ
新
式
戰
機
採
購
進

度
及
因
應
配
套
﹂
�
並
備
質
詢
�
對
於
應

對
共
機
侵
擾
台
灣
防
空
識
別
區
�
不
僅
空

軍
飛
行
員
耗
時
應
對
�
也
連
帶
壓
縮
訓
練

年
輕
飛
行
員
的
時
間
�
另
外
還
有
安
全
�

油
料
等
問
題
�
立
委
建
議
把
將
汰
除
的
Ｆ

五
戰
機
﹁
無
人
化
﹂
�
應
對
中
共
威
脅
�

　

張
忠
誠
答
詢
證
實
�
中
科
院
確
實
有
此

想
法
�
將
朝
無
人
機
�
靶
機
方
向
研
究
�

中
科
院
現
有
技
術
絕
對
可
以
做
得
到
�

　

另
外
�
報
載
美
國
空
軍
已
替
台
灣
以
約

二
百
一
十
七
億
元
向
通
用
原
子
系
統
公
司

訂
購
四
架
Ｍ
Ｑ─

９
Ｂ
�
邱
國
正
證
實
�

美
方
已
替
台
灣
下
訂
單
；
國
防
部
戰
略
規

劃
司
長
李
世
強
中
將
補
充
�
一
一
四
年
是

﹁
兩
架
�
兩
架
﹂
兩
批
交
付
�
預
計
一
一

四
年
初
先
在
美
國
交
機
�
經
測
試
後
下
半

年
再
回
台
灣
�

　

空
軍
參
謀
長
曹
進
平
指
出
�
Ｍ
Ｑ─

９

Ｂ
建
案
年
度
是
一
一
一
至
一
一
八
年
�
全

部
裝
備
將
於
一
一
六
年
完
成
接
收
�
接
收

後
再
經
過
約
半
年
時
間
訓
練
�
之
後
就
能

入
列
上
線
服
役
�  
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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